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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进步有影响著作权制度变迁的传统，但在“作者中心主义”理论的视域下，否定人
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属性成为其主要结论，从而造成不利于文化市场繁荣和权利人合法权
益保障的负面效应。考察国际著作权保护环境和国内民法人格权的基本理论，在著作权产业
政策、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赋予人工智能有限的创作主体资格进而拥有著作权具有可行性。在
著作权制度设计上，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人工智能的所有人享有拟定的监护权，以及合理的
报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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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工智能( AI) 是凭借神经认知学的发展，模仿和拓展人的智能的新型科技，涵盖了机器人、图像和

语言处理、专家系统等技术，是模拟人类智能的一门科学［1］。人工智能的含义形成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1965 年约翰·麦卡锡正式使用“人工智能”一词。人工智能历经了三次浪潮: 20 世纪 50—60 年
代是强调逻辑运算的机器翻译时期，20 世纪 70—80 年代是依托知识累加建立模型的专家系统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人工智能得益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和神经认知学
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广泛融入文学创作、无人驾驶、疾病诊疗、人脸识别、智能问答、投资决
策等各个领域［2］，呈现工具性弱化而自主创造性增强的发展趋势。当人工智能依靠对大数据处理实现
深度学习，再通过抽取数据资料的特征并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实现批量生成“创作物”，人工智能“创
作”得以实现，但却引发了“创作”后的生成物法律定性与权利归属两大难题。当现有法律制度无法解
决上述难题时，回溯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和本源，进而论证人工智能“创作物”可作为著作权或为一种解
决办法。

二、科技的发展具有影响著作权制度演进的传统
(一)科技的发展影响著作权制度的产生
回溯中外著作权的历史，我国自宋代印刷术推广之后，即产生著作权保护的萌芽，如“已申上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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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复版”之例。15 世纪欧洲活字印刷术普遍推广后，同样影响了著作权制度的演进。中外造纸术的产
生为作品的复制和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印刷术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人们多以抄写、传颂的
方式来传播文艺作品，鲜有作品的巨量复制出现，这虽影响了著作权制度的萌芽，但是缺乏著作权保护
的基础或必要性。伴随中外印刷术的出现与推广，作品复制和传播的成本大为降低，巨量的复制日益
成为社会常态，或为封建特许权的恩赐，或为天赋人权的观念下表达言论自由的附加物，或为激励创
作，尽管中外著作权制度建立的最初主观动机各不相同，但其萌芽与产生客观上无法摆脱造纸术和印
刷术产生后的巨大影响。中外著作权制度萌芽、产生和发展中的利益相关方，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虽
然各自提出不同的著作权保护理念和不同内容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但无一例外，基于造纸术和印刷术
而衍生的作品复制权成为著作权保护的核心内容。

(二)科技的发展影响著作权制度的变革
1．科技发展丰富了作品种类
印刷术的发展推动英国对文字作品的保护。伴随制图工艺技术的发展，出现对地图作品和图形作

品的立法保护，1790 年美国颁行的《著作权法》明确地图、图标属于著作权法的客体。19 世纪后期，伴
随摄影技术的进步，摄影智力成果受到部分国家著作权法的保护，美国在 1865 年将摄影作品和底片成
果作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20 世纪初，随着电影技术的演进，有了对电影作品的保护立法; 20 世纪
中后期，伴随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引发了对软件的著作权保护等。科技发展迫使著作权法不断接纳新
的作品种类，各国也多在著作权法中作出了“其他作品”的开放性立法技术安排。

2．科技的发展丰富了著作权的权利种类
考察著作权发展的历史，早期著作权的基本内容多为基于印刷术而生成的作品复制权; 工业革命

后，大量影响作品的复制，利用和传播的无线电、广播、录音、摄影、网络等新型科技得以出现，不仅拓宽
了作品的利用渠道，而且把作品的传播者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凸显出来。这样既使得广播、表演、展
览、摄制、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被纳入著作权的范围，又使得邻接权得以出现:表演者以自己的演技和
对作品的见解来表演作品、录制者以自己的技术和投资出产知识产品、广播组织以自己特殊的技术编
制节目，并耗费大量投资［3］。邻接权人为作品的普及传播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务和巨大投资，基于公平
原则对他们的利益进行保护，形成科技影响下邻接权受保护的法理基础。科技发展迫使著作权法不断
接纳新的著作权权利种类，国内外著作权法在规定著作权种类时，也多作出“应当受保护的其他权利”
的开放性立法技术安排。

三、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一) “天赋著作权”思潮下作者中心主义的证伪
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应体现公平、正义，立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一种规范手段，法律所确认

的权利是来自上天的赋予［4］。受古典自然法学派影响，体现人格利益的著作权属于天赋，法律对著作
权只是确认的理论影响了后世著作权的历史发展。1789 年法国在《人权宣言》中提出，出版和自由地
发表自己的思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即“天赋著作权”意指著作权是上天赋予人类对自己的文
艺创作物享有的自然权利，政府和法律只是消极确认，而非积极赋权，从而促成了“作品人格价值说”理
论的出现———人拥有最神圣、最具人格性、最有价值的财产就是作品，著作权法即确认作者对其作品具
备专有权的法，该专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这种以“创作者”为中心，重视作品的人格价值，并在著作权法
律制度中开创性地设立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理论，逐渐演变成作者中心主义，影响了世界各国的著作
权立法。法国的《知识产权法典》规定了创作者的发表、署名、保护作品完整、收回作品等人身权利［5］。
德国与法国类似，但并未规定收回作品权。美国的《千禧年著作权法》确认了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
权。中国同德国类似，但增加了修改权。保护作者的著作人身权是作者中心主义影响下著作权制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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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必然结果，符合商业文明、工业文明时期对人的价值重视和保护历史发展趋势，作者中心主义是相
对正确的。但是，考察科技发展现实和逻辑推导的内在规则，我们难以得出天赋著作权和作者中心主
义的绝对正确性:首先，天赋著作权难以解释为何著作财产权存在期限限制。《伯尔尼公约》《世界著作
权公约》和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明确设置了保护期限。其次，天赋著作权难以科学揭露
著作权的来源。著作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并非超脱于生
产力的“天赋人权”，而作者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事实上反映了工业革命产生后的文艺创作领
域利益分配机制演变的客观事实，通过有条件的赋权制度充分调动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助力于繁荣社
会文化市场，提高社会总体效益的同时起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效用。随着后工业时代人
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人工智能 +创作”的组合使得传统文艺作品的创作模式发生变革，创作主体多元
化，人工智能创作文艺作品的效率巨大提升，文化市场的作品数量将更为丰富。但在作者中心主义的
理论视野下，人工智能创作主体资格被否定，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研发、生产、使用领域的著作权利益
分配的可能性被人为阻断，反而阻碍了文艺创作领域生产方式的变革，落后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趋
势和著作权利益动态平衡的原则。国内司法实践中，虽有法院尝试在作者中心主义的框架下对人工智
能生成物实施法律保护，但在说理上存在重大欠缺。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
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9 粤 0305 民初 14010 号) 中，法院否认了人工
智能的创作主体地位，但认为人工智能软件 Dreamwriter 自动生成涉案文章可以受著作权保护，著作权
归属于人工智能软件的使用者。法院试图从涉案文章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生成过程出发，认为原告主创
团队在数据处理和语料风格取舍上的个性化安排与选择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于与涉案文章的特定表
现形式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智力活动。但人工智能软件 Dreamwriter 研发者基于设计赋予人工智能软
件选择和编排材料的创新能力与涉案文章的独创性有无直接的关联上，法院通过软件使用协议巧妙规
避了该问题，致使该文章的独创性是来源于软件使用者抑或人工智能本身( 人工智能研发者) 难以明
晰，也无法明晰，致使案件的说理性存在重大欠缺。

(二)突破作者中心主义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必要性
1．现实主义迫切需要著作权市场回归理性
知识产权制度最先源于市场创立的规则，其创立是顺应交易的需求，重点关注的是市场交易及借

此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著作权领域，作品的生产多蕴含着较大成本，而作品传播的成本则较少，在
作品的相关产品出售后，若无法律保护，则难以控制他人“无偿地复制他人作品”等不当使用的情形发
生。人工智能创作技术虽尚未完全成熟，但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大批量作品的产生是有合
理预期的［6］。立法届时仍不予回应，他人得以肆意复制或其他不当利用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却免于
法律的制裁，在著作权市场的规则下，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各自的作品客观上难以明显区分且具有价格
优势时，人工智能作品通常会受到先行抉择，反将损害自然人作者权益和降低其创作的积极性，弱化作
品推动文化传播的功能［7］，若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将极大降低研发者的研发热
情，产业将难以有效发展［8］，进而触发著作权市场交易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影响著作权制度的
自身发展，也与繁荣社会文化事业的目的相悖。国内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认识到保护人工智能创作
物的必要性。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终审案( 2018 京 0491 民初 239 号) 中，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
报告，虽然不构成作品且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已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被他人自由使
用。分析报告的产生既凝结了软件研发者( 所有者) 的投入，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入，具备传播价
值。如果不赋予投入者一定的权益保护，将不利于对投入成果( 即分析报告) 的传播，无法发挥其效用，
不利于文化传播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综上，人工智能本身作为新的技术革新的代表，契合了现代生产
力的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创作技术虽然有待成熟，对既得利益的传统作者团体的潜在威胁，以及对著作

71左荣昌:人工智能创作物法律保护的证成和设计



权行业未来变革带来的阵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忽视技术进步对著作权制度带来的影响，如不及时给
予法律保护，无助于鼓励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应用，也难以推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许可与转让，最终影
响人工智能开发技术本身［9］。

2．激励理论客观上要求增强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
创新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灵魂，推动创新也是著作权制度的重要社会目标。在著作权领域的创造性

主要涵盖了“促进原始创新意义上的创造功能”和“促进改进创新意义上的创作功能”，即著作权制度
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原始创新成果”的财产权益，以使原始创新成果的创作者能够充分获得应该享有的
财产权益与法律保护。著作权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保障“改进创新成果”财产权益，使改进创新成果的创
作者能够针对演绎作品、汇编作品等改进创新成果，获得相应的财产权益与法律保护。著作权法正是
通过授予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为作者设定实现智力成果财产利益的一种法律上的可能性而存续，若
著作权人财产利益的实现受到非合法性阻碍而无法实现时，法律将保证作品的创作者能够排除非法阻
碍，实现和处分其创作物的财产利益。这种激励理论的内在逻辑在于，若过度宽容免费使用，对于使用
者太过有利，进而会降低原创的意愿和原创智力成果的数量［10］。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北京
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终审案 ( 2019 京 73 民终
2030 号) 中，二审法院认为，软件的研发者通过销售软件而获得投资回报，软件使用者通过付费使用进
行了投入，基于自身需求设置关键词并生成分析报告，其具有进一步使用、传播分析报告的动力和预
期，若不将分析报告的相关权益赋予软件的使用者享有，将使得软件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减少，传播分析
报告的意愿降低，最终不利于研发者创新和文化传播与价值发挥，因此，应当重视保障软件使用者的利
益，激励软件使用者的使用和传播行为。对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研发者、投资者等权利人而言，存续现实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财产权益在制度上得以保障的可能性，是其创新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主要动力，如
人工智能创作的创新成果获得合理保护，将激发其创新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积极性，并将技术成果转
化为文艺创作领域的现实生产力，形成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社会持续进步。

四、人工智能创作物在中国获得法律保护的可能性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保护具有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1．英美法系的“商业著作权”理论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提供了理论土壤
英国著作权制度受早期海外扩张和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呈现对印刷商、发行商等商人著作权利

益的极大关注，为了促进作品传播，甚至在权利分配上较多地考虑著作权购买者的财产权益，对作者的
人格权则表现出较为漠视的浓重“商业著作权”色彩。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财产属性突出和人格属性模
糊，与英国传统的商业著作权理论契合。1988 年英国出现了《著作权、设计及专利法案》对计算机作品
进行保护的立法先例［11］。南非、新西兰等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纷纷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并把操作者归
为作者［12］。澳大利亚虽然立场保守，并未有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的立法例，但是在政策上对操作者提
供有限度的保护，人工智能操作者除有操作行为外，还应对创作物的物质形式具备相应的管控能力，纯
粹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澳大利亚政策上难以得到保护［13］。美国著作权法较为开放，原则上要求人工智
能创作物符合著作权法的即可赋权，编程者和操作者都可以成为权利人，但实践中的认定标准尚有待
制定。英美法系国家多受商业著作权弱人格性的著作权文化影响，强调作品的经济利益，在著作权文
化上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更有可能性。

2．大陆法系中有国家积极回应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深受天赋著作权的影响，强调作品是作者思想灵性之光的重要载体，机器没有思想，

动物的偶然行为也不属于人类大脑意义上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只有万物之灵的人类才能
成为创作主体的“人格价值理论”，已经构成大陆法系国家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下不可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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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障碍。日本虽为大陆法系国家，却最先在政策和法律上尝试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进行积极回
应，2016 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总部尝试从政策上认可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考虑到日本《著作权
法》规定:著作权主体主要为自然人和法人，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资格具有法律障碍，日本尝试修订著
作权法，解决人工智能成为创作主体的难题。日本积极回应的背后源于二战后日本法律大量借鉴了海
洋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具有较浓厚的英美法系色彩，作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强国，以及动漫等
文化产业大国背后蕴含的国家利益，对机器人及其创作物合理赋权有积极的社会意义［14］。

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采取开放态度
囿于两大法系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争论巨大，且短期内无法调和理论根源上的矛盾，为了

避免分歧继续扩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并未继续制定统一的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却积极提出众
多建设性倡议( 1982) 和理论探讨( 1991) ，而且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解读也在动态发展之中。WIPO 已
不再把计算机作为单纯的创作工具，为了避免在两大法系之间产生新的争议，仍采取不干涉、不介入的
态度，转而把是否保护的权限交由成员国自己确定。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不违背我国的著作权政策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主要大国竞相在知识产权领域开展激烈的争夺，国家和社会组织凭借自己拥

有的知识产权，在一国法律或国际法的庇护下进行市场经济控制的竞争行为。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家
实现政府政策的重要手段，保护与否、权利范围、方式如何，是一国根据本国国情和将来的发展趋势进
行的制度抉择与考虑［15］。中国正处于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发展的进程中，积极开展对人工
智能创作物著作权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立法实践，将有助于我国在新一轮的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融合的
国际竞争中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加快我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考察中国国内著作权政策，人工智能
创作物立法保护本质上是国家对国内公共政策的权衡。若政策上否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虽短
期内可以让固有的著作权体系免受冲击，著作权市场的秩序基本得到维护;但是，无法避免未来大批人
工智能创作物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以及影响市场对人类著作权作品的需求，人类作者很难凭借创
作取得充足的回报，市场对著作权的投资亦将加倍审慎，进而造成自然人作品的规模缩减和著作权产
业的萎靡，著作权法存续的价值将受到挑战。若政策上承认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虽易引起市场
中人工智能作品数量大增，竞争必将更激烈和充分，但可区分人类作品、人工智能作品，采用各异的保
护方式，革新传统著作权机制以减少著作权市场的恶性竞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者、投资人与人类作者
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实现动态平衡，从著作权政策引导上是可行的，从手段上推动社会创新，从结果
上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从国家长远的著作权政策利益出发，积极面对新技术对
著作权领域带来的变革与冲突是必要的。

(三)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并不违背我国伦理道德和民事主体的基本理论
首先，人工智能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并不会违背伦理道德，贬损人的尊严。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

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大范围地运用于社会实践中，衍生了对人工智能拥有社会人格
的现实需求的可能性，而确认人工智能一定程度上的民事主体资格则与德国创设法人制度相似，两者
均是基于人类本身利益而赋予人类以外的其他事物有限民事主体资格，即便法人或人工智能在法律上
获得了从事民事法律活动的资格，但人工智能仍作为工具存在，仅应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16］。在人类
眼中，其还将作为人类的工具而存在，即人工智能主体资格赋权制度和法人等制度本质上服务于人类，
并不会贬损人的尊严，更不能因此得出此举违背伦理道德的结论。

其次，人工智能拥有民事主体资格与民事主体理论并无本质矛盾。反对者多认为“民事主体资格
的主体能力本质在于人需要具备智性、心性和灵性”，但是该观点却无法解释自然人中的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和法人组织享有民事主体资格，确难被认为有智性、心性或灵性。相反，民事主体呈现不断多元化
趋势，由自然人到法人，再到无生命的其他主体，知识产权的主体随之扩张，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也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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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依附发展到可以独立存在［17］153。故而，从解释论上可将确立主体能力所要求的心性和灵性仅适用
于自然人而非法人和人工智能上，将人类创设的程序所产生的人工智能数字运算视为一种基于人类意
志衍生出的意思自治，并无理论障碍，即人工智能所从事的行为可视为是反映人类智性的自动化程序
支配下所放任产生的意思自治，这并不违背设计者的本意。

最后，确认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由其享有著作权并非毫无意义。无论是英美著作权法，还是法
德的著作权法，都无例外地、原始地将著作权授予了创作者，创作者具有作品成果的所有权，尽管在特
定情况下设定了契约优先的原则，但是著作权法对于创作权益的保护功能并未改变。就创作成果财产
权益的原始归属而言，当人工智能获得了有限的民事主体资格后，其基于创作而享有著作权的障碍就
消失了。或者说，确认人工智能民事主体资格和著作权主体地位，其本质在于工业时代人工智能被广
泛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当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和著作权市场广泛参与民事活动时，其获得社会人格
的现实需求就产生了。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地位，则是回应作品创作领域的发展趋势和著作权市
场的现实需求。

(四)人工智能创作物可具备中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
1．传统上预设创作主体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存在缺陷
大陆法系多认为只有人类创作才可能具备独创性，人工智能衍生的材料仅为预设的程序运算的结

果，不具备独创性［18］。即便人工智能创作物符合独创性的标准，也将无法被视为表达而丧失作品的属
性［19］。英美法系部分国家认为，作品的创作主体应是世俗存在的物，动物可以成为创作主体，具有一定
的独创性，但人工智能作为虚拟物而非“世俗的存在物”，不具备独创性。当人工智能创作物在客观上
已同自然人的作品无法有效区分时，仍否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独创性的主观主义作品独创性认定标准，
显然是深受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天赋著作权思潮的影响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的本质是物质利益，
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非天赋，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设置著作权的标准应伴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
不断变革，在作者中心主义的理论受到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作品中心主义挑战的现实背景下，预设创作
主体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则显得过于狭隘。

2．人工智能创作物契合客观主义的独创性认定标准
客观主义的独创性认定标准是指当人工智能创作物同人类创作作品难以有效区分，若该创作物是

人类创作的，毫无疑问被授予版权时，则无须考虑创作者是人工智能还是自然人［20］。客观主义的独创
性认为“独创性”属于思想表达形式的独创，应满足非抄袭和属于创作主体独立完成的最低限度的独
创，保护表达而非思想，人工智能创作物只要具有作品的形式特征和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认
为具有独创性、具有著作权，不因创作主体是人工智能而否定作品的创作属性。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过程与人类学习文艺的过程并无本质区别:都遵循学习基本的规律，临摹和模仿好的文艺作品，最后开
始创作。两者在创作过程中都受到众多前人风格和创作经验的影响。当人工智能创作技术日趋成熟
时，通过对丰富的语料库展开学习后，能撰写出对事实的评论，或许非深层评论，但已非单纯事实消息
的范畴，与人类作者的创作物表征也难以有效区分，人工智能仅是学得更多和更快而已。基于“保护表
达而非思想”的理念，人工智能创作物只要达到客观主义的独创性认定标准———符合原创和能达到最
低限度的创作高度，应认为其具备独创性。

五、我国人工智能创作物法律保护的制度设计
(一)确立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与限制并举的赋权理念
人工智能创作技术进步孕育着新型作品的同时，也对当前的知识产权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家

应加强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法律和伦理约束，减少其给著作权体系带来的巨大危机，著作权赋权上应摆
脱机械理解作品的定义的倾向，应充分考虑作品的属性、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在遵循人工智能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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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地确认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新型著作权，并给予一定的限制和约束更为理性。
(二)创设人工智能创造物特殊著作权登记保护制度
1．经过著作权特殊登记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科学技术进步法”都在不同形式上确认了“智力成果权”，智力成

果自诞生之时起，便具备了财产属性，当智力成果所有人履行了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法定手续，便可获得
特殊法律性质和排他性质的智慧财产权。排他权利也分属两种状态，智力成果权阶段和知识产权阶段
均具备保护的必要性。鉴于人工智能创作物人格属性模糊且可能短期内大批量获得，若适用著作权自
动获得原则，必将冲击现有著作权的市场秩序［17］156。在保护模式上，可以借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
和年费缴纳保护模式。人工智能创作物必须在国家进行著作权登记且收取一定比例的年费，促使权利
人将具有较强市场价值的作品注册登记并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社会智力资源的效力，达到通过规范
著作权市场秩序来实现著作权法的经济功能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目的，并可以充分考虑利用司
法解释对作品进行适度扩张解释，将经过特殊登记的人工智能创作物纳入作品的范围，减少修改法律
的成本和阻力。

2．未经登记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智力成果权，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若未经登记，权利人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仅具有智力成果权，而非知识产权。如遭受侵权且证据充

分的前提下，可以受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限保护，使得这类特殊创作物有条件的赋权制度规范
运行:在主观上激发社会人工智能方面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热情，以及增强人工智能研发者积极实现创
新成果社会价值的理念与行动;在客观上提高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与效力，改善创新活动的创新条件，
优化创新活动的资源结构，完善创新成果的交易环境及产业化过程。避免著作权业界普遍担心的著作
权行业人类创作的“大萧条”，使得人工智能创作成为人类创作的有益补充，充分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
经济功能，繁荣我国的文化市场。

(三)人工智能所有人具有拟定的监护权，并有权获得合理的投资报酬
一方面，宜确立人工智能所有人拟定的监护权。人工智能主体具备主体地位与自然人、法人、非法

人组织并列为新型民事主体并非没有可能性;但人工智能拥有的是限制性民事权利，加之人工智能本
身的特殊性，其仍将具有浓厚的客体性质，能让人类对其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且人工智能本身并无独立
行使自己权利的能力，也无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即所有人享有监护权并非其参与创作。基于人工智
能的积极投资和对人工智能的紧密联系与现实管控的管控力，宜确立人工智能所有者的监护人地位，
并尊重其基于管理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由其获得相应的投资报酬的权利。

另一方面，确立监护人具体监护职责。所有人基于监护人的地位，有权对人工智能基于创作而获
得相应财产进行合法、合理管理。当人工智能出现创作侵权时，由监护人管理的人工智能的财产承担
赔付责任，并强制保险纳入人工智能出厂前置程序，以处理人工智能创作侵权赔偿责任落实问题。在
具体侵权责任承担上，出于保护投资者的考虑，保险责任财产应当先于监护人管理的人工智能的财产
予以赔付，人工智能侵权赔付后，监护人应有权继续投保;如监护人让未续保的人工智能擅自创作而引
发侵权的，监护人应负有连带赔偿责任［21］。

(四)缩短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限，其他著作人身权保护期不受限制
著作权的保护期即权利人依法具有的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排他力所延续的期间。在保护期内，著作

权人对智力成果具备专有、专用、实施、许可、转让和收益，并具有禁止他人不经允许的复制、传播和收
益的权利，它是著作权利益衡平的产物。《伯尔尼公约》《世界著作权公约》等国际著作权条约基于激
励创作、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目的而人为地赋予著作权人专用权不同的保护期限，进而影响中国的著作
权立法。中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了作品的发表权与财产权于作者死后 50 年
的保护期，法人作品和电影及类电影作品的发表权与财产权保护期为 50 年。考察人工智能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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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者对来自前人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公共信息的加工，加上人工智能本身的学习和积
累( 仍为公共信息基础上形成的) 。基于公平原则，在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的期限设定时，应当
比照普通公民作品、法人作品等，更加充分地考虑公共利益包括从人工智能创作物本身来考察，将其推
广应用带来的影响和从社会视野考察人工智能创作物影响社会公众对作品的福祉享受。防止不加区
分地对人工智能创作物施加与普通作品同等的保护，进而产生扰乱著作权秩序的负面后果。在人工智
能创作物的权利期限设计上，人工智能颠覆了原先的利益平衡，人工智能作品未来在产出数量、质量上
将比人类作品优势更为明显［22］。从利益再平衡原则出发，发表权和财产权保护期为 50 年应更为可行。
但为避免过度冲击现行著作权法体系，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规定和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十五条规定，确定人工智能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按照现行法的规定不受时间限制。由
于软件不存在死亡的问题，不存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继承和受遗赠的情形，由人工智能的拟定
监护人承担保护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职责，如无拟定监护人，则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保护人工智能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六、结语
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创作主体挑战了传统著作权中作者中心主义，冲击了现有的著作权法体系，

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创作领域已不可避免的趋势下，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保护具有必要性。在可
行性上，国际和国内社会初步形成了保护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有利环境，同时衍生了严格遵守“作者中心
主义”和赋予“人工智能有限创作人格”的两种保护模式。相对于司法实践中严守作者中心主义的保护
模式导致案件存在说理不清的缺陷，赋予人工智能有限创作人格并保护人工智能所有人的投资利益，
更切合著作权法的利益衡平与鼓励创新的基本准则。伴随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必将深
度介入创作，必将成为独立的创作主体，其创作物也必将受到著作权法更宽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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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ertification and Design of Law Protection of AI Creation

ZUO Ｒongchang
( Jiangxi Police College，Nanchang 330100，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affecte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pyright system． But in

the perspective of“author-centrism”theory，denying the copyright attrib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ions has become its

main conclusion，resulting in negative effect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cultural market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ights holders' effects． Investigating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protection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civil law personality rights，it i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copyright industry policy，the originality of the

copyright law，and gra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mited creative subject qualifications to own copyright． In the design of the

copyright system，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joys copyright，and a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wners enjoy the proposed guardianship

and reasonable remunera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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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Ｒesearch on Western Marxism and Economics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ANG Qingchao
( Institute of Marxism，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Anhui 235000，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term，the western Marxism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western scholars． Around the attitude of western Marx-

ism towards Marx's economic theory，western scholars have expounded: before the 1970s，western Marxism refused to criticize

the capitalist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especially despised or even opposed Marx's econom-

ic theory． After that，western Marxism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 issues，committed to the revival of histori-

cal materialism． Accordingly，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also traced the evolution path of western Marxism from“de-economi-

zation”to“pan-econo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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